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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6_8C_E4_BC_9A_E8_c45_626608.htm 1.电力产品增值税的

计税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电力产品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

和价外费用，但不包括收取的增值税销项税额。价外费用是

指纳税人销售电力产品在目录电价或上网电价之外向购买方

收取的各种性质的费用。 供电企业收取的电费保证金，凡逾

期（超过合同约定时间）未退还的，一律并入价外费用缴纳

增值税。 （1）不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且不具有一般纳税人

核算条件的非独立核算的发电企业生产销售的电力产品，由

发电企业按上网电量，依核定的定额税率计算发电环节的预

缴增值税，且不得抵扣进项税额，向发电企业所在地主管税

务机关申报纳税。计算公式为： 预征税额＝上网电量×核定

的定额税率 （2）独立核算的供电企业所属的区县级供电企

业，凡能够核算销售额的，依核定的预征率计算供电环节的

增值税，不得抵扣进项税额，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

纳税；不能核算销售额的，由上一级供电企业预缴供电环节

的增值税。计算公式为： 预征税额＝销售额×核定的预征率

2.销售电力产品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（1）发电企业和其他企

事业单位销售电力产品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电力上网并开

具确认单据的当天。 （2）供电企业采取直接收取电费结算

方式的，销售对象属于企事业单位，为开具发票的当天；属

于居民个人，为开具电费缴纳凭证的当天。 （3）供电企业

采取预收电费结算方式的，为发行电量的当天。 （4）发、

供电企业将电力产品用于非应税项目、集体福利、个人消费



，为发出电量的当天。 （5）发、供电企业之间互供电力，

为双方核对计数量，开具抄表确认单据的当天。 （6）发、

供电企业销售电力产品以外其他货物，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

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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